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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增强工业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推进全区工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加快实现“工业强区”战略目标，经研究，决定选择一批重点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实行定向扶持、定位发展，力争用3年时间，培植30家以上年销售超亿元的规模企业。现就扶持培植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工业企业扶持培植力度，健全激励机制，强化服务措施，促进重点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做大做强，推进全区工业经济快速崛起.
二、扶持培植对象
      1.重点企业：2005年度销售超亿元、利税过1000万元且后三年保持较快增幅的企业。其中：5亿元以上企业，销售年递增20%以上，利税年递增25%以上；3-5亿元企业，销售年递增25%以上，利税年递增25%以上；1-3亿元企业，销售年递增30%以上，利税年递增25%以上。
      2.成长型企业：2005年度销售3000万元以上、利税过300万元且后三年保持较快增幅的企业，其中：5000万元以上企业，后三年销售年递增35%亿元以上，利税年递增30%以上；3000万元-5000万元企业，后三年销售年递增40%以上，利税年递增30%以上。
      3．2006-2008年期间，现有或新办工业企业发展规模可达重点企业或成长型企业条件的其他企业。
三、发展目标
      1．2006年底，培育形成年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18家以上。其中：年销售收入5-10亿元企业3家、2-5亿元企业2家、1-2亿元企业13家以上。
      2．2007年底，培育形成年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23家以上。其中：年销售收入5-10亿元企业4家、2-5亿元企业3家、1-2亿元企业16家以上。
      3．2008年底，培育形成年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30家以上。其中：年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企业3家、5-10亿元企业2家、2-5亿元企业10家、1-2亿元企业15家以上。
四、扶持培植措施
     1.对企业缴纳的增值税、所得税，有基数的企业以上年度实缴数为基数，新办企业及享受优惠政策期满的外资企业以第一个整年度实缴数为基数，年度实际缴纳税金超出规定增幅(重点企业每年递增10%、成长型企业每年递增15%)的部分，本级财政地方留成部分全部奖励给企业。
     2.对企业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竣工达产技术改造项目，次年新增开票销售收入达到技改投入的2倍、同时新增税金达到新增开票销售收入的5%，并且设备投入不低于总投入60%的，按技改投入年利率6%的标准给予贴息。技改投入1亿元以上项目贴息3年，技改投入5000万元以上项目贴息2年，技改投入3000万元以上项目贴息1年。跨年度阶段性竣工达产项目，按当年技改投入实绩进行核算。
      3.区级征收的政府性基金，三年培育期内应缴基数不变。成长型企业以上年应缴数为基数，重点企业以上年应缴数的50%为基数。
      4.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各项费用，比上年实际发生数增幅达到10%以上，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按规定据实扣除外，年终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纳税所得额。
      5.对新认定的国家级“产业基地”、国家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省“重点领域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项目和省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实际研发费用达500万元以上的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项目完成后按实际研发费用的3%予以奖励。
       6.对新创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以及国家免检产品的企业一次性奖励20万元；对新创省级著名商标或省级名牌产品的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
       7.加大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力度。企业年开票销售收入首次达10亿元，且当年入库税金30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企业经营者60万元；年开票销售收入首次达5亿元，且当年入库税金在15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企业经营者40万元；对年开票销售收入首次达3亿元，且当年入库税金在10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企业经营者20万元。优先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经营者参加“劳模”、“中青年专家”等各项评选，贡献突出的，按程序提请授予荣誉称号。
      8.政府每年安排2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实施企业资源计划(ERP)等管理信息化项目。同时，安排专项经费用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提升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综合素质。
      9.对重点企业和成长型企业的项目建设用地、生产用电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政府优先安排。对企业的资金需求，政府积极组织银企对接活动，搭建融资平台，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由海诚担保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担保费用实行优惠。
      上述第1、第2条扶持奖励资金，一律实行财政专户储存，专项用于企业技改投入。外资企业在享受优惠政策期间，实施重大技改项目的，其扶持奖励办法实行一企一议。
五、组织领导
      (一)成立海陵区培大育强工业企业工作领导小组。由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有关负责人任副组长，区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培大育强工业企业发展情况联席会议，研究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二)建立区领导挂钩联系制度。加强对重点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培大育强工作的指导和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具体矛盾和问题，帮助挂钩企业按期实现发展目标。
       (三)设立海陵区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扶持培植重点企业和成长型企业的发展。凡属于区财政安排的技改贴息、新产品开发费用、财政地方留成部分奖励资金等，均纳入工业发展专项资金.
       (四)扶持奖励考评工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区经贸、科技、财政、统计、审计、安监、税务等部门参加。每年根据企业年度发展目标责任书及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实施考评，对实现年度发展目标的企业，由考评领导小组提请区委、区政府批准享受相关扶持奖励政策。
六、其它事项
      (一)企业主要负责人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取消其个人奖励。企业当年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环境污染事故，不能实现年度发展目标，不按规定缴纳各项税费、政府性基金的不享受扶持奖励政策。凡因弄虚作假套取政府扶持奖励资金的，一经查实，给予通报批评，并追回扶持奖励资金，取消相关待遇。
      (二)本意见中各项扶持奖励政策按照“谁收益、谁扶持、谁奖励”的原则组织兑现。按现行财政体制，区属企业扶持奖励资金由区财政解决，乡镇、街道、海陵工业园区企业扶持奖励资金由所属乡镇、街道、海陵工业园区财政解决。其中：乡镇、街道、海陵工业园区企业技改项目贴息资金由区财政和乡镇、街道、海陵工业园区各承担50%。各项扶持奖励资金由区财政统一扎口兑现，相关资金由区财政与乡镇、街道、海陵工业园区进行结算。
      (三)本意见所涉及的奖励内容如与其他政策重复，按照就高原则计发，不得重复享受。
      (四)本意见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泰海委发［2005］12号《关于培大育强工业企业若干意见(试行)》终止执行。
      (五)本意见由区经贸委负责解释。
 
 
                                                               中共泰州市海陵区委
                                                                 海陵区人民政府                                
                                                            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